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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W10 出国费用报销操作手册 

 

PC（电脑)在浏览器中输入http://39.99.224.165:81/ 

手机 APP 在应用商店下载 EMobile7，服务器地址：

http://39.99.224.165:8999 

用自己的用户名 、密码登录进入 OA，在右上角的快捷入口新建流程

--财务管理--CW10 出国费用报销流程，如图所示： 

 

 

 

 

http://39.99.224.165:81/
http://39.99.224.165:8999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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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中所有带*号的为必填项，填报说明如下： 

事前申请流程：关联GJ01 出国申请流程； 

是否报销完成：一般选“是”，如果出国申请中的费用确需分两次以上报销，

此时选“否”； 

项目（课题）名称：与出国申请流程中的项目（课题）名称保持一致； 

预算科目：根据不同项目，选择不同的预算科目；有明细预算科目的项目，

选择“业务费”预算科目；横向项目选择“横向项目经费”预算科目；包干

制项目选择“科研经费（包干）”预算科目；管理课题一般选择“行政管理

运行经费”预算科目； 

回国公示：关联“GJ02 回国公示流程”； 

出国人员姓名：按照实际出国人员填写； 

出访国家和事由：据实填写，可按照出访国家+具体地点+事由填写； 

出访路线：据实填写，转机经过的城市也写上，形成闭环。例如：合肥-上

海-吉隆坡-马六甲-吉隆坡-上海-合肥； 

出国时间：出发-到达日期； 

国内天数：在国内停留的时间，如果当天到达国外，以当天在国内或国外停

留时间较长的为准，例如，国内17点出发，晚上22点离境，那么这天算国内

停留，领取国内的市内交通补助； 

国外天数：在国外停留的时间，不能超过批件上在外逗留的天数。 

出差类型：国际出差、港澳台出差，据实填写； 

生活费用是否有资助：此项针对长期公派出国人员，遵循一事一议原则；短

期公派出国人员选否； 

城市间交通费明细：分段填写，如果行程开具一张发票，也可以分段填写，

每段上传同一张发票即可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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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费用明细：根据标准填写，汇率选取出境当天人行公布的中间价汇率，

若出境当天为周末，可选择本周五的中间价汇率；国内、国外住宿费、国内

交通、餐补以及国外公杂、伙食费补贴在此处填写。 

其他费用明细：除城市间交通费、补贴费用之外的费用在此处填写；一般包

括会议注册费、采相费、签证费、出国保险费等其他费用。 

相关附件：签证、会议通知（邀请函）、住宿账单、任务批件、出访总结报

告、出国前公示、相关发票等。 

 

注意事项： 

1、国外发票写能源研究院名称； 

 

2、出国（境）人员应当优先选择中国航空公司运营的国际航线。购买机票

时，须优先选择中国航空公司直达境外目的地的航班；无直达航班，须选择

中国航空公司可到达且离 境外目的地最近的中转航班。如因中转 1 次以上

（不含 1 次）、 航班衔接、票价价差较大等特殊原因确需选择非国内航空

公司 航班机票的，应当于购买机票前填写《乘坐非国内航班和改变中转地

审批表》，并报综合处外事办、财务处批准，报销时须提供出具审核意见的

审批表。 

3、会议注册费和住宿费可选择出具缴费费用对应的人民币转账记录，以实

际支付的人民币金额报销。 

4、出国（境）人员的旅程必须按照批件批准的路线出行，擅自改变出访路

线或未经批准前往其他城市，不予报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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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因公临时出国经费开支标准和管理要求按照《财行(2014)104号省财政厅

省外事办关于印发(安徽省省直党政机关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)通知》

及《财行(2017)434号财政部外交部关于调整因公临时出国住宿标准有关事

项的通知》，相关文件规定执行。 

 

附件：1、财行(2014)104号文件中的标准 

2、财行(2017)434号文件中的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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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财行(2014)104号文件中的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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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财行(2017)434号文件中的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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